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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憲法審查暨哲時處分補 書

朱   號 113年度憲立字第 1號 、l13年度憲國字第 1號 、113年度

憲國字第2號 、113年度憲國字第3號

相 關 機 關 立法院     

代 表 人 韓國瑜院長   

訴訟代理人 林 石 猛 律 師 
8  

茲就聲請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 員柯建銘等 51人 (下 稱

民進黨黨團 )對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條 等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查暨暫時處分裁定等四案件 ,謹依民國(下 同)l13年 7月 10日

下午行準備程序庭時 ,審 判長之曉諭得於 3日 內提出補充答辯事 :

補充事項及理由

一 、在議失敗 ,行政院仍認為法律達怎 ,是否也要接受 ;相 關機

關#請釋怎是否有達憲?

(一 )按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 第 2項 第 2款 :「 覆議時 ,

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

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係 具有 「憲法保留
l」 位階之憲法

誠命 ,亦 屬高度的政治行為 ,參釋字第猝1少 號解釋理由第

︳釋字第碎碎3號解釋理由書以規範密度為理論基石楚,建立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 ,其結構為憲法保留、絕對

法律保留 (國 會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非屬法律保留範圍。就憲法第 8條第1項之 「法官保留」、第 2

項 「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議」,在釋憲實務上如釋字第 38猝 號、第523號 、第 588號 等

解釋 ,就其中保留子 「法官」之權力 ,及涉及人身自由之 “ 〞｜、時 ,均 緊守憲法保留的精神
,尊重憲法

增修條文上之修憲程序 ,而 未曾作形式上變更 ;同屬 「憲法保留」條款之怎法堵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款之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如認行政院在覆議失敗後仍得經由行政院院長依憲法訴訟法第碎7

條第 1項 、第碎3條第 1項提起本件之訴訟及聲請暫時處分 ,作為憲法法庭違憲審查之對象 ,容係要求

憲法法庭作 「達怎的遊怎審查」,並架空憲法訴訟法第65條第 1項有關機關爭議應 「先行協商」程ㄏ子之

規範 ,不可不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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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認 「若行政院院長不欲接受而向總統提出群職時 ,亦

局忠法上義務性之群職」,上 開條款係原憲法第 57條 第 2

款 :「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之修正 ,並

限縮其法律效果為唯一的 「應即接受」,基於法律上同一

理由及 「明示其一
,排 斥其他 」之文義與論理解釋 ,該 唯

一的法律效果與前揭 「向總統提出辭職」同屬 「憲法上義

務」,容無疑義 。再按 ,群字第 碎1少 號解群理由書 ,亦 闡

明 :「 政治問題或類似之概念(如統治行為或政府行為)所指

涉之問題 ,應 由憲法上之政治部門(包括行政及立法部門)

作政治之判斷 ,而 非屬可供司法裁決之事項 ,此在立憲民

主國家之憲政實踐中 ,所 累積發展而成之理論 ,不 乏可供

參考者 ,本 院釋字第三二八號解釋亦有關於憲法第四條所

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 ,係屬重大政治問題 ,不應由行使

司法權之群怎機關予以解釋之朵例 。」,則 接受覆議的失

敗結果 ,即 屬肩負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長應有的政

治擔當2,倘 若基於法的確信仍堅持新法有違憲之疑義 ,窒

礙難行 ,依釋憲實務之先例 ,即 不得在新法甫公布生效之

際 ,於未有憲法訴訟法第 ｛7條 第 1項 所示 「行使職權」

之具體個案事件 3時 ,即 訴諸司法審查 ,明 顯違反聲請要

件 ,應 依憲法訴訟法第 32條 第 1項 規定以聲請不合法裁

定不受理為是。又前大法官湯德宗認 :「 總統制下為行政 、

立法兩權的制衡互動而有 『覆議止 reconsideration)制 度

﹊容許 『一戰』失利的行政部門 (總統 )可 以進行 『二戰』
(覆議 )翻 案 ,並提高覆議的可議門檻 ,以 增加行政部門

乞
「在戟 」是維持立法和行政兩社之平衡之 「政治行為 」 ,而 非法待 問足 ．「接受狂議失
敗之結果 」是忠法我務 ,同 樣也是 「政治行 為」 ,而 非得直接訴諸 司法審 查的法律行
為 。參黃東熊 ,政 治爭執 大法官不應受理 ,中 國時報 ,西 元 202碎 年 7月 11日 。
3本 條之立法理 由已說明依本條項聲請憲法訴訟之要件須行使職權為要件 ,以 落實聲請
程序之芋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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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勝的機會 ,是對於覆議 (二 戰 )失敗的法案 ,若 許大法

官得逕 『命暫時停止適用』實際無異允許
『司法』(暫 時 )

推翻立法院覆議的決議 ,殊值戒慎
4!」 、憲法學者林騰鷂也

認 :「 特別是依 憲法堵修條文第三條 ,對 於立法院決議之

法律 案 ,認 有窒礙難行 時 ,得 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

議 ,但 覆議時 ,如 經全體立法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

原案 ,行政院長應即接受 。是以 ,行政院對 已經踐行 憲法

及議程序 而決議維持原案的法律 案 ,本應即接受 ,豈 可達

有憲法堵修條文規定 ,犖請違怎之判決
J!」 比等見解再再

顯示 「覆議 」制度之於立法 、行政兩權制衡而不容 司法輕

易介入之憲政設計 。再者 ,乃 將整個所謂的國會改革法案

包裹式的逕依憲法訴訟法第 碎7條 第 1項 及第碎3條 第 1項

等規定 ,提起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及暫時處分之聲請 ,且

未逐條釋明符合聲請要件及暫時處分之必要性
‘,均 不符合

程序要件而應予以不受理 。

(二 )大 法官於準備程序時質疑倘若覆議失敗 ,是 要求行政院就

接受其認為違憲的法律嗎 ?事 實上 ,我 國立憲者在怎法第

們 條 已明定 :「 總統對於院與院問之爭執 ,除本憲法有規

定者外 ,得 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提供可解

決之路徑 ;況且 ,前揭釋字第 碎1少 號解釋理由書就有關該

條部分之闡述 「怎法學者亦有認為無論國王或總統作為國

家元首 ,政治上調和鼎鼐本無符 怎法規定 ,可謂事物之本

質者 。┘。現行之怎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 也明定 :「 國

家最高機 關 ,因 行使職權 ,與 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

｛參湯德宗 ,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 :權力分立新論 (卷一),頁 516巧 17,西元20仍 年可月 (見立法院訴
訟代理人林石猛律師 l13年 7月 少日答辯狀之附件五 )。
5林騰鷂 ,憲政已失序 司法莫失義 ,聯合報 ,A13版 ,西元 2024年 7月 13日 。
‘聲請人二 (行政院)雖然肚列必個系爭規定聲請暫時處分 ,但僅對其中7個條文略有說明是否符合暫

時處分之要件 ,對其他 18個條文則無具體說明是否符合聲請暫時處分之要件 。聲請人未提出哲時處分

具體理由之條文 ,顯然於法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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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權限之爭議 ,經爭議之機 關協商未呆者 ,得 聲請憲法法

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
7,即 明文要求國家機關如本件國

令與行政機 關問的爭議等統治行為
8,應 先循協商程序未果

才得直接訴諸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如此 ,也 是故

大法官兵庚教授就權力衝突爭議之解決途徑 ,所 念茲在茲

者 :「 在權力分立的架構下 ,權 力部門問能夠合作與協力

是理念 ,會發生對抗與衝突卻是其本質 。不過 ,並不是所

有爭執都要透過 司法救濟途徑來消弭 ,反 而多數是透過相

互角力 、妥協與利益交換等政治程序而化解 。」
9,併 供卓

參 。

(三 )再 者 ,憲 法訴訟法第 ｛3條 第 1項 「哲時處分」之法制 ,

其立法理由載明係依循釋字第 585號 、第 5奶 號等釋憲實

務 ,並 參酌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上的保全程序之定暫

時狀態假處分的規定與德 國琳邦憲法法院法第 32條 等規

定子以明文法制化 ,而 就人民基本權及重大公益提供暫時

處分之法制 。代理人於 113年 7月 少日之答辯書附件 碎,

援用吳庚 、陳淳文合著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當 中即

敘及 「暫時處分 ,在德國憲法訴訟實務上 ,已 行之有年 ,

並且將這種處分的過程 ,視 為速審程序 ,其 性質與其他訴

訟上的假處分或假執行 (尤 其是行政訴訟程序 )相 同 。速審

程序仍應作總括的審查 ,也如同其他訴訟一樣 ,本 朱訴訟

不得提起或顯無理由者不得犖請哲時處分 。」,參諸 「政

治行為」不受司法審查之釋憲先例及憲法第 碎猝條 、憲法

訴訟法第 b5條 第 1項 等規定 ,聲請人行政院未先循協商

’此玫國會改革法案關於機 關問之爭議 ,行 政院得依兞法訴訟法第 1條 第 1項 第 2款 、
第 65條 規定聲請解釋 。參陳淑芳 ,田 千調查雄在我田法制建王之可能性一田令胡重雄
之原 由 ,國 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建置之可能性專題研討 會 ,中 華民國憲法學會主辨(l13
年 )。
8參 李惠宗 ,憲 法要義 ,九 版 ,頁 721(西 元 2022年 θ月 )。
’
參吳庚 、陳淳文合著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 ,增訂八版 ,頁 碎37(112年 θ月)。

第 再頁 ,共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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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逕依憲法訴訟法第 猝7條 第 1項 提起本案訴訟 ,同

時依第 猝3條 第 1頂 聲請憲法法庭為暫時處分 ,如 上所論

述 ,本 案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 已明顯不符合憲法訴訟法

第 猝7條 第 1項 及第 “ 條第 1項 規定 ,即 屬同法第 32條

第 1項 所示 :「 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 ,憲 法法庭應裁

定不受理 。」之情形 , 鈞庭應依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 40

條 :「 聲請案件經憲法法庭受理後 ,仍 得裁定不受理 。」

之規定 ,予 以裁定駁回聲請 。本案訴訟既不合法 ,自 不必

再論暫時處分之聲請部分 ,亦 應予以不受理 ,維護 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 ,乃 事理之當然 。

(四 )需 進一步闡明者 ,憲 法訴訟法既然就憲法訴訟之類型逐一

臚列 ,並就有關憲法機關問之權限爭議特別於第四章特設

「機關爭議案件」專章(第 65條至 67條 )予 以特別規定 ,

即屬立法上事先就特定事項之爭議處理方式經特別考量

後而為特別之規定 ,則 依 「特別規定任先普通規定」適用

之法理 ,就 國家憲政機關之間發生憲法上權限之爭議時 ,

自應先行適用特別規定之第 65條規定由爭議之機關先行

協商 ,協 商未呆始得拜請意法訴訟 ,自 不得規避適用特別

規定之第 b5條 而逕為依第三章之第碎7條 第 1項 規定以行

使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牴觸 憲法為名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查10(事實上第 碎7條 與第 65條本質上均是因為與行使

職權相關法規範所引發之爭議 ,只 是第 65條特別規定聲

請憲法訴訟之前 ,必 須經過協商先行程序 ,比特別規定符

合司法之謙抑原則 ,而 且政治性之憲政機關之間的政治爭

Io 
「藍白立委的主張是依據 《忠法訴訟法｝第六十五條 ,但民進黨立院黨固及另三個國家最高機關

,卻

是依同法第四十七條的聲請要件 ,主張其因行使職權就所適用的法規範 ,認為有牴觸憲法的疑義。但

除了民進黨立院常團外 ,總統、行政院和監察院並不發生「行使職權」時須適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的情形 ,且在其群忠的年請苦中皆主張 ,該法因連反雄力分立原貝ll 而達忠。民進黨政府群忠主張既然

是違反社力分立原則 ,就應以 《忠法訴訟法｝弟六十五條所定 「找m爭磁朱件」的程序年請 。」參桂
宏誠 ,閃躲聲請爭議 大法官搞認知戰 ,聯合報 ,A出 版 ,l13年 7月 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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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來司法機關就應該儘可能避免或最後介入 ,此 並未剝

奪相關機關之憲法訴訟權 ,而 是訴諸 司法審查之路徑排在

最後而已。況且 ,如 前所論述者 ,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之

聲請亦不符憲法訴訟法第 碎7條之要件 ,比 不再贅述 )。

(五 )結論 :行政院應依釋憲先例承擔憲法義務 ,接 受覆議失敗

之結果與政治責任 ,或循憲法訴訟法第 65條 之協商程序

解決其所謂的機關權限爭議 ;或 俟 日後因 「行使職權 」過

有個案適用法律確認有牴觸憲法時 ,始 得循憲法訴訟法第

猝7條 第 1項 之規定以國家機關身分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11,始
為正辦 ,而 在新法剛公布並覆議失敗之際 ,即 將其

覆議 失敗之 國會改革法 案以 包裹式的方式訴諸 憲法法

庭 ,等 同國會之少數黨在表決失敗後 ,即 假 司法審查之名

要求憲法法庭審判立法院 、「達怎的達怎審查┘政治行為 ,

阻礙 民主憲政秩序之正常發展 ,可 能會真正導致憲政危機

徹底爆發
吃,不 辨 自明 。

二 、相關爭議條文是否拘束總統、行政院、監察院 ,送有行政院所屆之機

關、部隊、田娃 、人民?是否存在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 ?

(一 )有 關總統國情報告部分

1.按怎法增修條文第 ㄥ條第 3項規定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

︳I 惟依本件行政院聲請提起國家機關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本訴意旨 ,仍明顯不符合該條項 「行使職
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之要件 ,代理人前於 H3年 7月 θ日之答辯書已子敘明 ,

再補充如下 :行政院僅於 「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時 ,方得向憲法法庭聲
請釋憲。而本件釋憲聲請案標的為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係關於 「立法院如何行使憲法所賦子職權」
之法規範 ,與行政院職社之行使毫無關聯 ,行政院行使職權時何以得適用系爭法規而有違憲之情形 ?
況且 ,行政官員至立法院接受質詢 ,是憲法上義務而非其權利(力 ),忠法訴訟法第 63條之社才l!並不色
括官權或官威 ;行政官員之應詢即屬與公益有關 ,聲請人並未克盡究竟有如何之 「重大公益」已因系
爭國會改革法案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要件之釋明義務 。縱認 ,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於立法院行
使調查權 、質詢權等相關職權 ,而 「未來」為報告 、答詢 、提供文件資料之時 ,「 可能」有 「行使職
權」之情形 ,惟行政院迄今就國會改革法案均尚未 「實際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
法者」之具體事件存在 ,參諸過往 107年 10月 5日 司法院大法官第 lㄔ82坎 、108年 6月 1碎 大法官第
1碎少3次會議議決不受理之先例 ,本件聲請人行政院尚未行使職權即逕提本案訴訟 ,於法不合 ;其聲請
暫時處分亦失所附麗 ,憲法法庭應子不受理 。
｜2參孫遠雀ll,時論廣場》釋憲 子〡來更嚴重憲政危機 ,中 時新聞網 ,西 元 2奶碎年 7月 θ 日 ,

h仇ps:〃Ⅶ叫町hinatimes.com/opinion/202碎 070θ 005068-26210碎孔hdtv(最後瀏覽日 :西元 202碎 年 7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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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總統國情報告 。」,自 文義上觀之 ,該規定並未明禁、排除立法

院主動邀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之可能性 ,縱令立法院主動邀請總

統進行國情報告 ,亦為 「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之文義所涵蓋 ,並無違反該規定之疑慮 。詳言之 ,該規定並未限

制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究係要循 「主動咨請」途徑 ,抑或 「被

動受立法院邀請」方式 ,毋寧係擬經由上揭條文賦予明文立法院

得邀請總統聽取國情報告 ,就堵修條文並未規範其「法律效果」
怡
,

容係藉此總統與立法院之互動形成憲政慣例之空間 ,符合民意政

治與責任政治。亦即 ,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但 「並沒有」

限制立法院只能被動受咨請 ,即 「主動邀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 ,

亦係立法院在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

2.攻按 ,修正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稱立職法)第 15條之 1固規定 :

「(第 1項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之精神 ,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邀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第 2項 )

總統於每年二月一日前向立法院送交國情報告書
,並於三月一日

前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第 3項 )新任總統於就職兩週內向立

法院送交國情報告書 ,並於一個月內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
,

也未課以違反之法律效果 ,容許總統以國家元首之高度 ,形成憲

政慣例之空間。聲請人總統提起本案訴訟同時聲請之暫時處分 ,

也須符合憲法訴訟第碎3條第1項所規定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

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要件 ,而總統之官權或官威並非

該條項之 「權利」的涵蓋範圍 ,總統履行赴立法院作國情報告之

政治承諾 ,即使得認可滿足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需求而具有公

益性 ,但參酌大法官或憲法法庭在歷年來曾經准許過之三件暫時

巧 得堆取 ,之 「得」是賦與最高民意機關之立法院有權利聽取國情報告 ,但未課子違反義務之法律效果 ,

性質上僅為 「負撥」性質並非義務 ,即使解讀為義務 ,然 與一般對等權利義務關係之義務不能等同視

之 ,總統是否願意親赴立法院為國情報告 ,則 尊重總統是否履行政治承諾 ,留 下形成怎政慣例之空間
,

以促進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正向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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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裁定之案例l｛ ,立職法上開所為細部化 、技術性規範 ,並無違

反之制裁或不利益規定 ,則 究竟會造成總統職位上之公益遭受什

麼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必,且有急迫必要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

免等要件之情況 ,未見聲請人總統有具體的釋明而僅抽象臆測對

公益之損害。況且 ,總統已對外宣示在憲法法庭裁判合憲前守巨絕

赴立法院為國情報告 ,而事實上顯已不具有急迫性並顯示其得以

自力採取可資防免之手段避免損害的發生 ,則其聲請暫時處分具

有憲法訴訟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顯無理由之情形 ,應裁定不受

理 。至於 ,日 後總統縱使在憲法法庭為合憲宣告之後 ,仍未履行

國情報告之承諾 ,是否會發生立法院以人事同意或預算作為抗衡

之手段造成政治紛擾 ,惟此僅為臆測 ,何況立法院為合意機關 ,

且目前亦無人事或預算議程 ,可見其聲請完全不具備急迫必要性

之要件 。猶如故吳庚大法官所言 「並不是所有爭執都要透過司法

救濟途徑來消弭 ,反而多數是透過相互角力 、要協與才l︳益交換等

政治程序而化解」。尤其顯此重大政治爭議問題是司法審查的界

線 ,應非憲法法庭裁判的事項 。

3.再者 ,前 次書狀 已敘及當代法治國最大的 「公益」是什麼 ?無

疑的是 ,民有 、民治 、民字之狀態 ,而如何達成這最大公益的工

具或手段 ,挽察幾百年來的人類爭取民主自由的艱辛歷程 ,無疑

就是璯l｜立權力分土的分權與制衡 ,相對機關既然為國家最高立法

機關 ,肩 負民意政治 、責任政治之落女 ,有權力 ,更是職責義務

所在 ,基於我國怎法已經歷經多次的考修變革 ,已為所謂 「活的

怎法」而非教條 ,在不違反 「憲法保留」,未明顯牴們怎法增修條

文第ㄔ條第 3項規定之前提下 ,如同民法第 1條 、民事訴訟法第

︳‘ 參1盯-．字 5奶 號 、ll上 年度忠哲我字第 1號 、112年度怎哲我字第 2號 ,所示之重大公益 ,分別為第一
件涉及全體國民且數量龐大 ,同 時影響公益;第 二件涉及未成年子女之終身成長 ,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 ;
第三件除了個人選舉權外 ,也影響選舉正確性之重一要公益 。
巧 憲法訴訟法第碎3條 第 1項所稱 「堆以回復的損苦」,應指該基本權利或公益不復存在 ,無法再透過法
律手段存綾行使 ,又或是法律手段存續確有可能 ,卻將出現付出成本大幅增加 ,使基本權利人或維護
公益者卻步 ,形 成事實上不可行的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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ㄥ6少 條之上第 2項容許法官為 「法的缺造」,以滿足 「司法為民」

法得與時俱進的需求 ,立法院為更完善的權力分立 ,落女民有、

民治、民字之民主自由怎政秩序 ,應該同為怎政機關之怎法法庭

所尊重 ,即憲法法庭在審理總統等四個國家機關有關本件聲請暫

時處分時 ,仍應依現行法制所設定的暫時處分之前提要件予以審

查 ,亦即就 「遭受難以回復的重大損害」、「有急迫必要性」、「無

其他手段可資防免」等要件予以審查 ,不符暫時處分要件即應依

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猝0條 :「 聲請案件經憲法法庭受理後 ,仍得

裁定不受理 。」之規定子以裁定不受理 ,以維鼓權力分立分權與

制衡 ,及怎政娃制於不墜。

(二)有關總統人事同意權部分:

總統僅具有人事提名權而不具有同意決定權 。國會改革法案涉及

同意權行使的條文即立職法第 2少 條至 31條等 ,．l任聲請人以包裹

式地提起本案訴訟及聲請暫時處分 ,僅就被提名人提供資料 、被

提名人之分開說明答詢與據實答覆義務 、被提名人拒絕配合之效

果釋明理由 ,而其他部分則未見附任何聲請暫時處分之理由。至

於雖附有理由之標的 (提名人提供資料 、被提名人之分開說明答

詢與據實答覆義務、被提名人拒絕配合之效果),但並未具硅釋明

相關條文如何妨礙總統提名權的行使 ,僅空言要避免人事同意權

不可回復之損害等情 。然人事同意決定權既然操諸於立法院 ,不

問被提名人未獲得同意之原因為何 ,容屬國會自治、國會自律之

結果 ,均無礙於總統 「提名權」之行使 ,而與憲法訴訟法第猝3條

第 1項或第猝7條需具體個別事件 (事件性 )之要件不符。又總統

既然得另為提名 ,總統人事提名權自亦未有不可回復之損害 ,而

未有暫時處分之急迫與必要性。況且 ,果因政治角力或政黨惡鬥 ,

而使某機關之特定職位一時懸缺 (猶如昔日監察委員之提名懸

缺 ),影響該機關法定職權之行使 ,也類屬該機關與立法院問之權

限爭議 (消極不行使),解決之道 ,如前述應循政黨間之折衝、「要

第 θ頁 ,共 巧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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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與利益交換等政治程序而化解 。」而非立即直接訴諸於憲法法

庭從事司法審查 ,以 免司法介入政治糾葛 ,徒治絲益棼。聲請人

總統暫時處分之聲請 ,亦應依憲法訴訟法第32條第 1項 、憲法法

庭審理規則第猝0條等規定駁回聲請或不受理 ,以示尊重立法院依

國會自律原則所為之准否決定 。

(三 )行政院 、行政院所屬之機關、部隊、田娃及人民部分

新修正之立職法固對行政院 、行政院所屬之機關、部隊、團體及

人民 ,因 調查權之行使及聽證會之舉行而受有規範之拘束 。然憲

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 l0項既已賦與立法院享有彈劾總統、副總統

之提案權 ,又肩負最高民意機關監督時政之政治責任 ;且立法院

之調查權直接派自怎法 ,在憲法賦予立法院職權時 ,既已賦與立

法院調查權 ,其性質為政治監督與監察院之調查權為法律監督不

同 ,業由釋字第 585號 、第 72少 號等解群闡釋甚詳 ,彼此分工得

並行不悖 。各國家機關各有其調查權 ,具有國家重要事項決定權

之立法院若率認不享有調查權 ,誠屬殊難想像。今國會改革法案 ,

經由國會自治而形塑其調查權行使之程序 ,容屬前述追求國家最

大公益 ,落實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必要手段 ,實為權力亦為職

責所在 。立職法有關調查權行使之規範 ,既經國會立法程序三讀

通過 ,縱使涉及機關或第三人之權義 ,已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又

倘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具體情事 ,司 法機關自應尊重立法權 。

況且 ,憲法第 67條第 2項 已明定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

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新修正立職法關於調查權行使

之相關規定相對於憲法上開規定 ,係屬技術性 、細節性之子法 ,

實為憲法規定之具體化 ,並無牴觸母法之具體情事 ,且立法院之

所以會通知政府人員及社會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依現行法制須

到令備詢之社會有關係人員 ,容係與國庫行政或受主管機關監督

之公益法人等等有關的事務 ,釋字第 657號解釋已繼受外國法制 ,

認國庫行政也有平等權等基本權之適用 ,即所謂的 「憲法第三人

第 10頁 ,共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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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貝︳基於釋字第 385號解釋所開釋之 「權利義務平衡」或權

利義務不應割裂適用意旨 ,釋憲實務既賦與社會有關係人景享有

基本權之保障 ,則立法院經由國會自律所定之立職法自得對相關

之有關係人員或政府人員課以一定之法律上義務助益問政功能 ,

並使其承擔違反法律義務之效果 。準此 ,立職法有關國會調查權

之相關規範 ,既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又為實現民意政治 、責任政

治之適當必要手段 ,實應受其他國家機關包括司法機關予以尊重。

(四 )監察院部分 :

1.「 又監察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規定 ,只能行使彈劾 、糾舉及審

計權 ,且因已不是國會 ,不能行使憲法第九十條及第九十四條有

關同意權之規定 。何況 ,群字第五八五號明示 ,立法院為有效行

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 ,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

權⋯ 。監察院聲稱立法院侵犯其調查權 ,並聲請暫時處分國會改

革法案 ,顯為非法
必
!」

2.再者 ,監察院之調查權與立法院之調查權既分別為不同屬性之權

力 ,彼此分工 ,得協力促進民主政治正向發展 ,業如前述 ,聲請

人監察院依憲法訴訟法第猝7條第 1項及第碎3條第 1項提起本案

訴訟及聲請暫時處分 ,並未釋明其何職權例如彈劾等 「目的性權

力」之行使 ,有 因適用國會改革法案 ,而有牴觸憲法之具體情形 ,

已不符合具體個案之 「事件性」,遑論有何所謂之 「公益」遭受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發生 ?監察院之本案訴訟 ,顯然與法不合 ,則

其聲請暫時處分亦同屬不合法 ,憲法法庭應依憲法訴訟法第32條

第 1項 、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碎0條等規定駁回聲請或不受理
17。

I石 參林騰鴿 ,前揭文。
17 至於 ,民造索索田固依忠法訴訟法第 4少 條之規定 ,對於立職法第25條 、第碎7條及第猝8條等規定提

出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訴訟 (性質上石於古法之補充解秤 、宜更解群年詩),惟查 ,其年請開於調查
權之核心爭磁前已為群字第325號 、第田5號 、第 729號解群作成怎法上之判所 ,且其又非忠法訴訟

法年犯條第 2項 、第 3項規定之年請主磁 (類似意旨參照憲法法庭 111年 憲裁字第217號裁定),
則此部分之聲請於法自有未合 ,應 子裁定不受理 ;從而 ,其此部分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

併子不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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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職法有關 「反質詢」與增定研l︳ 法 「藐視國令罪」有無違反

法律明確性原則部分 :

(一 )自 群字第 可62號解釋開群有關法律明確性原則認法律明確性之要

求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 ,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

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 ,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

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為準則及懲戒之

土法使用抽象概念者 ,茍其意義非雜以理解 ,且為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連。」

(釋字第 63b號解釋 、第巧7號解釋同比意旨)以來 ,已為立法

規範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法律構成要件時 ,所遵守之法則 ,

可供檢驗系爭國會改革法案當中有關 「反質詢」、「藐視國會罪┘

存在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準據 。

(二)在辯論上反質詢就是反問 ;反質詢就是反過來質問。上開針對會計

師之懲戒而由釋字第猝32號解釋所建立之法律明確．l生原則審查基

準 ,適用於公益代表人之機關的行政人員 ,由立法委員就其相關

職務質詢 ,故意 「反客為主」質問立法委員或故意虛偽陳述 ,如

何才件諉其為難以理解 、無法預見之不確定法律概念 ;行政人員如

因此而須承擔行政懲處或刑事責任 ,亦得在受裁處或移送檢察官

偵辦 、起訴 、就審時 ,由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審查違章或刑罰之

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是否具備 ,因 而反質詢或藐視法庭罪 ,應無違

反法律明確性之虞。

(三)況且 ,立法委員質詢原本即係針對公務員之法定相關職務為範圍 ,

或於出席聽證會陳述意見或作證時 ,即得因事先之通知而預知待

證事項及其範圍 ,猶故意虛偽陳述 ,而須承擔相關行政或刑事責

任 ,衡情怎能任意推諉為無法預見其責任 ,刑法第“1條之 1藐

視國令罪之要件為 「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就其所知

之重要關係事項 ,為虛偽陳述者」,公務員於出席聽證會或受質詢

前 ,已得預知將為相關範圍內之陳述或應詢 ,猶如審判之個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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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其審理之範圍 ,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 ,故意為虛偽陳述

者 ,安與研l︳法上偽證罪之要件相當 ,參酌釋字第冷32號解釋所揭

示之法律明確性原則審查基準 ,尚難認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如

被移送之刑事個案 ,是否涉及故意就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亦

得經由訴訟上之攻防辨明 。

(四 )此外 ,提供有關質詢規範之外國立法例供 鈞庭參酌 :(1)加拿大

下議院議事規貝ll(幻23年版 )第 3少 條乃關於質詢之規定
上8:「 (1)質

詢問題可以列入議事日程 ,以從工室大臣那裡尋求有關公共事務

的資訊 ;並從其他成員那裡 ,尋求與下議院業務相關的任何法案、

動議或其他公共事務的資訊 ,該成員可能與此有關 ;但在提出或

答復任何此類問題時 ,不得提出任何論點 、意見、事實 ,除非是

為瞭解問題所必要 ;在答復任何比類問題時 ,不得對問題所涉及

的事項進行辯論 。」此處係議事日程上之問題 ,是指以書面提出

質詢問題 ,但可在書面上標註需要口頭答復之問題 。故此條規定

答復時之限制 ,包括書面答復和口頭答復限制 。又從該條可以看

出 ,其限制部長官員答復時 ,不得提出與問題無關之多餘論點 、

意見 、事實 ,甚至要求不能主動提出辯論 ,也就是回頭挑戰提問

的國會議員。(2)紐西曲的《議會常規法》(S七a㏕i㎎ Order§ ofthe

Hou比 ofRepre比 ntatiVe§ ) 第 3少6條 1’ (答復內容):「 (l)針對質

詢問題的答復 ,在其符合公共利益的情況下 ,必須答復 。(2)對任

何問題的回覆必須簡明且限於所問問題的主題 ,且不得包含 :(a)

｜8 “
Que§tions m叩 beplacedon七heOrderPaperseekinginforlnationfrom ministers oftheCrownrelatingto

Publica仇irs;andfronl otherInembers,relatingtoanybi1l,motion or otherpublicmatterconnectedwiththe

business oftheHouse, inwhichsuchmember§ m可ybeconcerned; butin puttinganysuchquestion or in

repIyingto thesamenoargument or opinion is tobeo臼 比red,norany伍 cts stated,except sOfarasm可 ybe
necesSarytoeXplain thesame;a︳】dinansweringanysuchquestion thematter toWhichthesamerefers shall

notbedebated.’
’Standingorders oftheHouseofCommons ofCanada∮ 3炒,CA(2023).

I’ ‘‘Content ofreplies(l)Ananswerthatseeks toaddress thequestionaskedmustbegivenifitcanbegiven
consistentlywiththepublicinter必 t.(2)Thereplytoanyquestion mustbeconciseandconΠnedto the

suㄐ ectma㏄erOfthequestionasked,andnotcontain— —(ω statcments of伍 ctsandthenalne§ ofanypersons
unless theyarestrictlyneceSSarytoanswerthequestion,or(b)a吧 uments,inferen㏄s,imputations,epithets,

or ironi仇︳eXpressions,or(c)discr田 itablereferenceSto t比 Houseoranymem比 r0fP秘 lialnent or組 y

offensiveorunparliamentaryexpresSiOn.D’ 比 rlialnentaΨ RulesStandingorders∮ 3少6,New孔 aland(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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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嚴格必要 ,否則不得陳述事實或提及任何人的姓名 ,以 回答

問題 ,或 (b)論點 、推論 、指責、綽號或諷刺性表達 ,或 (c)對

議會或任何議員的貶低性提及 ,或任何冒犯性或不合議會規範的

表達 。」在紐西蘭之規定中 ,對於答復之限制 ,除 了要求要與問

題有關 ,更規定不能回頭指責 、譏諷提問的議員 ,也不能回頭貶

低 、冒犯提問的議員。

四 、作成哲時處分有何不利益 ?

(一 )司 法介入 憲政機 關問權 限爭議之重大政治爭議 的本身也

是一種權限爭議
,反而半致更大的怎政危機 :

鑒於此攻爭議的主要對象之一是立職法 ,該 法所規範的調

查權 、調閱權等本來即為立法院行使職權所需 ,實 屬天經

地義 ,未 必與監察院的調查權有何無法相容之處 ,不 但不

相互排斥 ,甚 至還有互補性 ,強 化部門間的監督制衡作用
20。
「然而一旦憲法法庭選擇審理一個安際上送未發生安質

爭議或街 突的事項 ,就 等於 15名 大法官要以司法為名 ,

來對立法院的民意代表如何行使 自身的職權給予上級審

查。立法院的多數方也可以利用凍結 司法預算等手段來回

懟憲法法庭乃至整個 司法院 ,但 那樣就可能會真正導致憲

政危機徹底爆發 ,所 以形勢是非常嚴重的 。無論最終結論

如何 ,這個動作本身已經在製造一場潛在但巨大的憲政危

機 。比例與此門一開 ,是 否預示著未來這個法庭就成 了少

數黨可以隨時用來 『卡』立法院多數方的 『太上法院』 ?

憲法法庭如何還能維持 自身的 司法獨立與 司法公信 ?一

旦發生部門問的冤冤相報 ,要 如何才能善 了 ?21┘

(二 )以 上學者意見 ,尚 祈  鈞庭卓參 。尤其 司法介入憲政機

2° 參孫遠釗 ,前揭文 。另參陳淑 芳 ,前 揭 文 同此 意見 ;並 認 此權 限爭議行政院應依憲法訴訟法
第 1條第 1頂 第2款 、第 65條規定聲請解釋 。
21 
參孫遠釗 ,前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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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問權 限爭議之 重大政 治爭議 的本身也 是一種權 限爭

議 ,反 而可能導致更大的憲政危機 。因此 ,期 盼 鈞庭秉

持 「司法眛抑 」,牛 重多技 民患 ,勿 輕 易陷入重大政治問

題紛擾之漩渦 ,應 就本 朵以涉及 至大政治問足 而不子牛

直 ,對全部聲請朱予以全部不受理 ,以 維權力分立及憲政

體制之穩定
22。

比致

忠法法庭    公冬
華 民 國 l13年 7月 1猝 日

具狀人即相關機關 立法院

代  表  人  韓國瑜
撰狀人即代理人  林石猛律

22 出出賴汁符於 l13年 9月 13日 出席民進無國務青旗艦營 ,他在與學生互動談民主時 ,甘捉及本未拜

忠恭就 ,岩政★沒接史大法官的年年 ．人民出什有吐千
,「十府十朮出來」(參巫鴻瑋 、屈彥辰 、林緒

明 ,「 大法官裁判 若政黨不服」 賴清德 :青 鳥會飛出來 ,聯合新聞網 ,西元202碎 年 7月 】碎日 ,

http§ ://udn.com/new§ /stoφ/6b5a8仍36η (最後瀏兒日:西元 20“ 年 7月 1碎 日)汁 益證本朱充滿高度

重大政治性 ,參諸釋憲先例及學者之論述 ,憲法法ㄏ廷應以涉及高度政治問題而裁定不受理 ,期 免陷入

更大的政治紛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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